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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良县城镇垃

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
宜政规〔2023〕1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园区、县直各单位、省市垂直管理单位：

《宜良县城镇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》已经十八届人民政

府第 18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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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城镇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垃圾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

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、《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宜良县建成区、城区所属建制镇（街

道）范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垃圾是城镇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

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产生的固体废物，以及法律、法规

规定视为城镇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。

第四条 区域内的垃圾收集、清运、处置，全面实行城镇垃

圾处理费收费制度。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医院、

企事业单位、厂矿、集贸市场、临街商铺、个体经营者、城（镇）

居民（含暂住人口）及其他情形产生的城镇垃圾，应当按照规定

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投放，并按规定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。

第五条 宜良县城镇垃圾处理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，收费标

准由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县财政、县发改、县城市管理

（环境卫生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运营成

本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制定，报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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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第六条 宜良县人民政府是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主体，县

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授权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标准收取。建

制镇、各风景名胜区、产业园区等依照本办法由当地人民政府根

据本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投入进行核算，落实开征辖区内

的城镇垃圾处理费，并按照有关政策进行征缴。

为确保城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率，可以采取委托供水、供电、

供气单位统一收费、代扣代缴等方式。

也可以委托机关、教育、卫健、市场、住建、科技、物业等

相关部门代为收取。委托代收城镇垃圾处理费的，应当签订书面

委托协议。代收单位可以从收取的城镇垃圾处理费中提取不超过

3%的服务费。

第七条 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

个人，由城市管理（环境卫生）部门按国务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

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第八条 城镇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按照简便、有效、易操作

的原则，对不同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的计费方式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城镇（街道）居民（含暂住人口）以户计费；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事业单位按人计

费；

（三）医疗、宾馆（酒店）单位按床位或垃圾产生重量计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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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模生产企业、农贸市场按垃圾产生重量计费；

（五）生产经营者、个体经营者按经营类别，经营场所产权

面积或垃圾产生重量计费。

第九条 本办法中所指收取的城镇垃圾处理费，不含大、中、

小型酒店，食堂、饭店等餐饮机构产生的厨余垃圾收运、处理等

有关费用。

城镇居民小区物业费中包含的清扫保洁费（含将垃圾归集到

附近生活垃圾站、点的费用）不属于城镇垃圾处理费。

第十条 加强对城镇垃圾处理费收费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

定自立项目收费、超标准收费的，由价格检查监督管理部门按有

关规定查处。对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城镇垃圾处理费行为的，由有

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第十一条 城镇垃圾处理费收取采用财政、税务部门印制或

监制的合法票据。同时，城镇垃圾处理费的收取、管理和使用情

况应接受价格、税务等部门的审计、监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执行，原《宜良县

城市垃圾有偿服务收费办法》（宜政通〔2013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宜良县城镇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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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收费对象 计量单位 标准（元） 备注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

事业单位、企业单位

元/人/月 2 办公区

元/户/月 9 生活区

元/吨 202 垃圾清运费92元/吨、处置费110元/吨

平方米/月 0.25 学校、企业、单位食堂

元/人/月 2.5 流动（暂住）人口

城（镇）居民 元/户/月 9 城镇居民（含暂住人口）

土杂、百货、五金建材、茶

室、家具、大型超市
元/平方米/月 0.2-0.5

50平方米（含）内0.5元/月，50-100（含）

平方米0.4元/月，100-500平方米（含）0.3

元，500平方米以上0.2元（累加计收）

医药业医疗机构、医疗诊所

5元/床/月或元

/平方米/月或

元/吨

5或0.7或202

（不含医疗废弃物）按床5元/月或200

（含）平方米内的按面积收取；200平方

米以上的按产生量计量收取。

美容美发 元/平方米/月 0.7 按经营面积收费

鲜花、水果、农副产品 元/平方米/月 0.7 按经营面积收费

餐饮业（熟食加工、酒吧、

糕点制作等）

元/平方米/月

或元/吨
1-1.3或202

50平方米（含）以内1.3元/月/平方米，50

平方米-200（含）平方米1元/月/平方米，

累加计收。200平方米以上产生量202元/

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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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摊点 元/月/个 15 节假日临时摊位

苗木种植 元/吨 202 按垃圾产生量征收

零星摊位 元/平方米/日 1-3 百货五金1元，农副产品类2元，餐饮3元

宾馆、旅店、酒店、民宿
5元/床/月或

元/吨
5或202 按床或垃圾产生量征收

集贸市场、屠宰场 元/吨 202 垃圾产生量征收

工业企业、食品企业 元/吨 202 垃圾产生量征收

停车场、机（非）动车销售

汽车、维修
元/吨 202 垃圾产生量征收

洗车场 元/平方米/月 1 经营面积

娱乐场所（KTV）、洗浴 元/吨 202 垃圾产生量征收

建筑、施工工地 元/平方米/月 0.75 项目开发占地面积

路面污染处置 元/平方米/元 30 路面污染面积

化粪池清掏清运 元/立方米 92

粪便处置 元/吨 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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